高雄市各級學校處理教師涉及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事件通報及輔導機制流程
99.3.19修正









不受理


（通知申請人，申請人得於20日內向學務處提出申復）





不成立調查小組





不服


(30天內依教師法提起救濟)





不受理





服(結案)





服(結案)





不服(20天內向性平會或相關權責機關提出申復 )





書面通知申請人(檢舉人)、行為人





自行議處或送相關權責機關議處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審議、處理建議書)





成立調查小組


(調查 、報告)





成案





（20日內決定成案與否）





（3日內交由性平會處理）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註：校方於受理申訴或檢舉後2個月內完成調查


（必要時得延長1個月，最多2個月）





受理





心理社會層面


1.公教人員網路諮商服務


網。


2.學諮中心諮詢專線。


3.住福會員工個別諮商。


法律層面


法制局－市府聯合服務中心。


醫療層面


本市公私立醫療院所。





學生








心理社會層面（輔導處）


1.指派個案管理者和輔導教師，輔導學生因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導致之心理困擾。


2.必要時轉介相關資源機構（學諮中心、家暴中心等），


請心理師、社工師或精神科醫師協助進行介入性輔導措施。


學習層面（教務處）


   予以學習安置，必要時進行補救教學，協助學生安心學習。





教師








啟動輔導機制





於「危機處理小組」決議後隨即以書面方式通知被行為人(學生)及行為人(教師)





各級學校校長為召集人，組成「危機處理小組」：


1.研商教師課務調整、暫停教學工作事宜。


2.研商學生學習安置、個別輔導及補救教學事宜。





學校啟動危機處理機制


（知悉後24小時內啟動）





學務處


（知悉後於24小時內通報校安系統及主管機關）


（填寫申訴書）





輔導室


（啟動輔導機制）








申請人（檢舉人）








受理





不受理


（結案）





提出申復(20天內)


(向學務處)





不成案


（通知申請人）





通知家防中心


(得列席性別平等委員會)


聯繫窗口：


家防中心性侵組督導


性平會執行秘書





性平會另組調查小組重新調查





受理


(發現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或足以影響原結果之新事實與新證據)








